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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淄博市维护妇女权益先进集体及
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高新区组织人事部，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市维护妇女权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妇女维权工作全面发展，总结近两年我市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选树典型，弘扬正气，表彰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激励各级妇联及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形成尊重妇女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环境，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维护妇女权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及名额分配

1、市维护妇女权益先进集体30个。

2、市“优秀妇女维权岗”30个。

3、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协调单位30个。

4、市维护妇女权益先进个人50名。
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二、推荐范围
市及各区县综治委维护妇女权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所属部门、直属单位和个人。在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中，妇联系统名额不超过50％，先进个人不包含县处级及以上干部。

三、表彰条件
（一）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积极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机制健全，措施有力，网络完善，队伍素质高，在推动制定妇女权益保护法律政策、完善权益保护机制、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开展维权服务方面，在关爱流动妇女、留守儿童、开展安置帮教、开展维护妇女权益公益活动等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二）“优秀妇女维权岗”评选条件及范围
1、认真宣传、贯彻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积极做好妇女维权工作，秉公执法，诚实守信，服务热情，妇女满意，社会认可。

2、依法严厉打击和惩处危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为困难妇女提供积极的援助和服务。

3、结合本系统、本岗位的实际，围绕争创活动，做到有计划安排，有目标要求，并将争创活动纳入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总体部署。

4、要有标志性牌子（如妇女法律服务热线、妇女法律援助联络中心等），有领导分工，有工作制度，有活动场地，有活动记录，责任明确，服务规范。

5、已获区县级“妇女维权岗”称号。

6、“优秀妇女维权岗”评选范围：妇女法律服务热线，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家庭暴力法医鉴定中心，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妇女维权服务站、基层法律服务所，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女性心理咨询中心，基层派出所、司法所、监狱、劳教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庭，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宣传和基层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含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大队），卫生部门的妇幼保健院（站、所）、防疫站、疾控中心，各级妇联组织创办的维护妇女权益的各类服务机构和各系统履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职能的基层单位和部门。
（三）“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协调单位评选条件及范围

1、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创建活动意见，工作措施效果明显，有具体的部门和人员负责。

2、积极开展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村庄）”、“法律进家庭”、 “流动妇女平安之家”等宣传教育活动，影响广泛，成效显著。

3、“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做到了“一个纳入四个同步”，即：纳入当地平安创建活动的总体部署，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表彰。

4、创建活动开展广泛深入，参与率达80%以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工作富有成效，领导放心，群众满意。

5、所在地形成了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优美文明的社区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诚信友爱的人际环境，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6、“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协调单位评选范围：积极协调、推动、组织“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的区县、乡镇（街办）成员单位或“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四）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政治素质高，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

2、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积极做好妇女维权工作，做到秉公执法，诚实守信，服务热情，社会公认。

3、敢于同危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热情为困难妇女提供积极的援助和服务，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中成绩突出，事迹感人，能够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四、有关要求
1、报送材料及时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表（A4纸打印，一式3份，表内主要事迹500—800字），上述材料同时提交电子版，于2013年1月29日前报送至市妇联权益部。

2、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表彰活动，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活动有序开展。表彰活动要以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为原则；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形成关心妇女维权事业的社会舆论氛围，增强活动影响力。

联系电话：3178407     
电子邮箱：zbflquanyib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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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淄博维护妇女权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单 位
	维护妇女
权    益
先进集体
	优秀妇女
维 权 岗
	“平安家庭”
创建活动
先进协调单位
	维护妇女
权    益
先进个人

	张店区
	3
	3
	4
	5

	淄川区
	3
	3
	4
	5

	博山区
	3
	3
	3
	5

	周村区
	3
	3
	4
	5

	临淄区
	3
	3
	3
	5

	桓台县
	2
	3
	3
	5

	高青县
	2
	3
	4
	5

	沂源县
	2
	3
	4
	5

	高新区
	1
	1
	1
	1

	文昌湖
	1
	
	
	1

	法院系统
	1
	1
	
	1

	检察院系统
	1
	1
	
	1

	公安系统
	1
	1
	
	1

	司法系统
	1
	1
	
	1

	劳动系统
	1
	1
	
	1

	卫生系统
	1
	
	
	1

	民政系统
	1
	
	
	1

	其它
	
	
	
	1

	合计
	30
	30
	30
	50


附件2：
淄博市维护妇女权益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 位
名 称
	
	联系人
	

	单 位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推荐

机关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淄博市“优秀妇女维权岗”推荐表
	岗 位
名 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 工

总 数
	
	联 系
电 话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推荐
机关
意见
	 区县业务主管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妇联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淄博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协调单位推荐表
	单位
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务
	
	联系
电话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区县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淄博维护妇女权益先进个人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职 务
	
	文 化
程 度
	
	民族
	

	单 位
	
	联系电话
	

	地 址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推荐

个人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妇联

审核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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